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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纺股份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履职情况汇总报告 

 

根据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〈年度报告的内

容与格式〉》的规定，现就审计委员会履职情况汇报如下： 

1、2019 年 11 月 11 日，在公司与公司年审注册会计师（瑞华会计师事务所）

就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工作的时间及相关工作安排进行了沟通协调，确定了年度财

务报告审计计划。 

3、2020 年 1 月 18 日，召开会议，审阅公司编制的 2019 年度财务会计报表。

经审阅，同意公司财务编制的2019年度财务会计报表报送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。 

4、2020 年 4 月 20 日，与公司年审注册会计师（瑞华会计师事务所）就年度

审计工作中发现的审计差异调整事项进行了沟通协调，同意审计调整事项，并提

请与管理层意见交换后再进一步沟通，确保审计报告及时出具。  

5、2020 年 4 月 20 日，召开会议，审议公司编制并经审计的 2019 年度财务会

计报表，经审议，同意公司财务编制并经审计的 2019 年度财务会计报表提交董事

会审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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